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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发展完善的合同解释规则适用方法对解决当事人之间

对合同理解的分歧至关重要。裁判者应当客观地探究当事人意思

表示的含义, 按照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

诚信解释的顺序适用法定的常规解释方法。裁判者也应当掌握各

个解释方法内部具体的、细分的方法和技巧, 使解释结果更具有

可预期性。此外, 裁判者也可以根据案件类型采用类案中经常使

用的其他解释方法, 作为常规解释规则的补充, 在个案中平衡当

事人权利, 取得更为公平合理的裁判结果。 

 

*本文原载于《中国国际仲裁评论》(总第三卷)第 95-115 页, 由法

律出版社于 2021 年 3 月出版。作者对原文注释略作更新。 

 

 

                                                        
1 两位作者均为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本文刊载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深圳国际仲裁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国际

仲裁评论》(总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 3 月出版, 第 95-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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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含义及其在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有不同理解时, 他们的分歧将由法庭或仲裁

庭解决。2 而解决这些分歧将使用到合同解释规则。因此, 发展完善的合同解释规则适用方法将对解

决当事人之间的分歧至关重要。在《合同法》时代, 尽管《合同法》中确定了文义解释、整体解释、

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等五大解释规则, 但相关规定过于抽象, 理论分析又有所欠缺, 仍会

使人们产生认识偏差而影响实务的运作。3而《民法典》在其总则编 142 条规定了意思表示解释的规

则, 延续了《民法总则》的规定。同时, 《民法典》合同编明确了合同解释亦遵从第 142 条第 1 款关

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之规定。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仍然较为笼统, 尚待继续发展完善4, 还有

学者指出该规定位居解释原则的高处, 在一定程度上欠缺操作性。5另有学者指出, 包括我国大陆地

区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大陆法系法域, 对合同解释的研究较少, 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与此相比, 英

美法系对此问题已有较为细致的研究, 形成了大量成熟的研究成果。6笔者亦赞同此类观点。鉴于目

前在中国审判和仲裁实务所积累的运用合同解释规则的经验也较为有限, 因此有必要结合司法案例

对其予以具体化。 

 

本文旨在结合域外的理论及实践, 厘清中国法下合同解释的路径; 同时, 归纳过往司法案例中对合

同解释规则的具体应用方法, 总结实践中裁判者如何适用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

和诚信解释等五大常规解释规则。7此外, 笔者注意到裁判者还会使用一些在法律条文中未有明确规

                                                        
2 Sir Kim Lewis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7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20, p.25. 
3 张弛: 《论意思表示解释》, 载《东方法学》2012 年第 6 期, 第 12 页。 
4 杨代雄: 《意思表示解释的原则》, 载《法学》2020 年第 7 期, 第 42 页。 
5 崔建远: 《合同解释规则及其中国化》, 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 1 期, 第 84 页。 
6 参见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自强教授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合同法研究方法的感想”主题分享, 

原文请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712/22/32260249_769942317.shtml, 访问日期: 2020 年 10 月 9 日。 
7 由于篇幅所限, 文本将探讨一般合同的解释规则, 而不包括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712/22/32260249_7699423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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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合同解释方法, 笔者也将从司法案例出发, 对这些特殊的解释方法进行提炼和评论, 以丰富裁

判者解释合同时的工具箱。 

 

二. 合同解释的路径——域外演进与中国法的选择 

 

纵观大陆法和普通法法域, 对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释存在两种路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早

期一些大陆法国家采用主观主义的解释路径。主观主义, 也称意思主义, 即意思表示解释的目标是确

定表意人的内心意思。8以法国法为例, 在 2017 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 1156 条采用了主观主

义的解释原则, 该条规定: “解释契约, 应从契约中寻找缔结契约之诸当事人的共同本意, 而不应停留

于用语的字面意思。”9 但值得注意的是, 现行的《法国民法典》关于合同解释规定于第 1188 条, 该

条第 1 款仍然保留了主观主义的规定, 但在第 2 款规定, 在无法发现合同当事人共同意图的情况下, 

合同应根据处于相同情况下的一个理性人所赋予的含义来解释。10可见, 《法国民法典》的修订反映

了从主观主义, 到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折中转变。11 

 

反观德国, 《德国民法典》第 133 条规定, “在解释意思表示时, 必须探究真意, 而不得拘泥于词句的

字面意义”; 但对于合同解释, 《德国民法典》在第 157 条又规定应当结合交易习惯, 以诚实信用之方

式解释合同。12因此, 目前德国的通说认为, 客观主义解释原则适用于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如合同)。但

在解释需受领的意思表示时, 主观意思并非毫无意义, “误载无害真意”规则即体现了主观意思在解释

需受领的意思表示时的决定意义。13 

 

客观主义则重在解释行为人为表达意思所作的表示。在传统普通法体系下, 合同解释不在于确定内

心意思, 而探求处于缔约时当事方地位的理性人会如何理解合同条款词句的含义。14换言之, 裁判者

关心的不是当事方的主观意思, 而是这些意思的外在表现。裁判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理性人如

何从合同当事人所说、所写和所做的外在表示内容来解释他们的意思。15 英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Hoffmann 大法官对普通法下合同解释的客观主义路径曾有精辟的描述: “合同解释是指确定合

同文本向一个理性人所传达的含义, 该理性人应具备当事各方在订立合同时的情况下可以合理地获

得的所有背景知识。”16 

 

                                                        
8 杨代雄: 《意思表示解释的原则》, 载《法学》2020 年第 7 期, 第 42 页。 
9 罗结珍: 《法国民法典(下册)》,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 第 898 页。 
10 参见《法国民法典》(2020 年 9 月 1 日合并版本)第 1188 条规定, 原文请见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do; 
jsessionid=6117C919E0DF4D42DB42C271D3AA9772.tplgfr38s_3?idSectionTA=LEGISCTA000032041275&cidT

exte=LEGITEXT000006070721&dateTexte=20200903 , 访问日期: 2020 年 9 月 3 日。 
11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 8 条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2010》(PICC 2010)第 4.1 条也体现了主

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相结合的折中形式。 
12 陈卫佐: 《德国民法典》,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第 4 版, 第 48、54 页。 
13 Vgl. Staudinger/Singer, 2017, §133 Rn. 6-18; MünchKomm/Busche, 2006, §133 Rn. 12-15.转引自杨代雄: 《意

思表示解释的原则》, 载《法学》2020 年第 7 期。 
14 H. Beale., Chitty on Contracts, 32nd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15, 13-043. 
15 Richard Calnan, Principles of Contractual Interpretation,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4. 
16 在 Investors Compensation Scheme Ltd v West Bromwich Building Society ([1997] UKHL 28)案中, Hoffmann 大

法官在判词写道: “Interpretation is the ascertainment of the meaning which the document would convey to a 

reasonable person having all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which would reasonably have been available to the parties 

in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were at the time of the contract.”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do;jsessionid=6117C919E0DF4D42DB42C271D3AA9772.tplgfr38s_3?idSectionTA=LEGISCTA000032041275&cidTexte=LEGITEXT000006070721&dateTexte=20200903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do;jsessionid=6117C919E0DF4D42DB42C271D3AA9772.tplgfr38s_3?idSectionTA=LEGISCTA000032041275&cidTexte=LEGITEXT000006070721&dateTexte=20200903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do;jsessionid=6117C919E0DF4D42DB42C271D3AA9772.tplgfr38s_3?idSectionTA=LEGISCTA000032041275&cidTexte=LEGITEXT000006070721&dateTexte=20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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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国法下的合同解释路径, 不妨可以对《民法典》与《合同法》下的合同解释规则做一对比。《合

同法》第 125 条第 1 款确定了文义解释等五大解释规则, 而合同解释的目标在于“确定该条款的真实

意思”。反观《民法典》, 尽管从解释方法来说, 《民法典》第 142 条第 1 款关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

示解释(合同解释即属此列)规定“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 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

及诚信原则, 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其与《合同法》所规定的五大解释规则并无实质差异。但是, 从

解释的目标来看, 从注重主观的内心意思的“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转变为注重客观表示的“确定

意思表示的含义”。17因此, 《民法典》对包括合同解释在内的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应当以客观上

的表示作为认定意思表示内容的路径。其背后的逻辑在于,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内容, 应当考虑到

相对人在意思表示到达时的理解可能性。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出发, 如果作出意思表示的一方

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应当以对方能正确理解的方式合理表达, 如果在表达中作出不恰当的、令人误解

的表达, 理应自己承担责任。18 

 

笔者认为, 上述合同解释路径的转向, 对商事裁判, 特别是涉及复杂商事交易的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个人之间的合同, 如买卖、借贷、租赁合同等, 形成过程大多较为清楚明了, 仲裁员和法官还

有可能通过结合证据询问当事人以判断当事人的主观心意。那么对于由商事主体参与的商事合同来

说, 由于商事主体是拟制的主体, 没有“内心”的“主观”意思, 那么要去探求谁的主观意思? 一个可能

的答案是合同起草人的意思。但是这又会遇到另外的问题: 现代大型商业交易中往往涉及多方当事

人(包括当事人的管理层、法务人员、技术人员等)、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等诸多参与人员, 合同

最终的形成过程可能较为复杂漫长。商业合同一般由当事人的律师、法务人员拟定。商业和技术性

的条款可能还接受了双方商业、技术人员的意见; 合同初稿到签署稿的过程中双方的管理层、董事会

等也可能发表意见。那么, 合同到底要反映“谁” 的主观意思?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走主观主义的道

路, 探求当事人的内心主观意思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客观主义则可以较好地避免主观主义

的上述理论困境。 

 

三. 文义解释的运用 

 

文义解释, 即对合同用语按照通常的理解进行解释, 是指在当事人就意思表示本身的用语发生争议

后, 对于有关的用语本身, 应当以一个普通人合理的理解为标准来解释。19当事人的内心真意通过合

同条款表露于外, 而合同条款又由语言文字组成, 因此, 解释合同必须先由词句的文义入手, 文义解

释是最优先的解释方法。 

 

立法层面, 《民法典》第 142 条明确规定, 对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 应当以意思表示所使

用的词句为基础。《民法典》以及早前颁布的《民法总则》都确定了文义解释优先, 其他解释方法相

                                                        
17 关于这一路径上的转变和理论分析, 可以参见杨代雄: 《意思表示解释的原则》, 载《法学》2020 年第 7 期, 第

45-46 页。但同时需注意, 对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例如遗嘱)的解释, 其目标为“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 乃采主

观主义的路径, 详见《民法典》第 142 条第 2 款, 可见《民法典》通过有相对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二元区分, 在

总体的解释方法上选择了折中路径。 
18 沈德咏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下)》,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第 950

页。 
19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 人民法院出

版社, 第 7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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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合同解释规则, 摒弃了《合同法》第 125 条第 1 款规定的文义解释与其他解释相并列的合同

解释规则。司法层面,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中,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文义解释是判断合同当事

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首要方法, 只有在文义解释不能确定合同条文的准确含义时, 才能运用其他的解

释方法。”20 

 

除去误载等特殊情况, 文义解释规则的要点在于法官和仲裁员一般应当忠实于合同原文, 尊重当事

人的意思表示, 保持裁判者的谦抑, 而不能“重写”合同。通常情况下, 当事人基于实际的交易需要而

签订合同, 在特定的条件会根据其需要作出特定的意思表示, 因此只要其意思表示是真实的、不违背

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不存在欺诈与胁迫的情况, 即应当予以尊重和保护。例如, 在某加工合同纠纷案

中,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案涉债务的偿付方式为“只能在合作项目成功投产盈利后在乙方股份盈利中

偿还”, 双方对该合同条款是否明确限定偿付方式产生争议。虽然合同约定的偿付方式对受偿一方的

当事人来说非常苛刻, 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从合同文义来看, ‘只能’的约定, 具体限定了欠铜债务

履行的条件和范围”, 该条件也是一方履行偿付义务的前提条件。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运用文义解释, 

认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返还方式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法院对此予以尊重和保护。21 

 

此外, 法官或仲裁员对合同用语按照通常的理解进行解释时, 应当以普通人在相同或相似情况下对

存在争议的意思表示内容所能理解的含义为限, 对合同用语进行解释, 避免荒谬的结论。例如, 在某

买卖合同纠纷案中,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和结算方法为初验合格后的一个月内支付剩余全

部货款, 但是对“初验合格”的含义产生争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对该条款内容的理解应按照

普通人的一般理解能力进行分析, 尊重文义本身的直接含义并结合合同其他条款的内容进行解释”, 

因此认定在合同中对“单栋”作出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将“初验合格”解释为“单栋工程的初验合格”, 才

符合合同约定的本意。22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 法官或仲裁员如何确定在相同或相似情况下普通人的一般理解能力? 对

于这一问题, 普通人既可能是社会一般的人, 也可能是在一定的地域、行业中从事某种特殊交易的人。

23 

 

若属于一般的民事活动, 则普通人是指社会一般的人, 法庭或仲裁庭可借助辞典来确定当事人意思

表示的含义。例如, 在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中, 一方依据《现代汉英大词典》主张送货单的英文为

Delivery Order 或 Delivery Note, 而非 Invoice; 另一方依据《学生实用英汉/汉英辞典》主张 Invoice 的

意思为货单, Packing 的意思为包装, List 的意思为目录, 因此 Packing List 的意思为包装清单。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由于一方当事人并未依据《现代汉英大词典》证明 Packing List 为其所声称的包

                                                        
2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与淄博万杰医院、淄博博易纤维有限公司、万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管辖权纠纷二审案([2007]民二终字第 99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 年第 12 期(总第 134 期)。 
2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广州珠江铜厂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区中兴五金冶炼厂、李烈芬加工合同纠纷案([2012]

民提字第 153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 年第 10 期(总第 216 期)。 
22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南充市鼎固建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 538 号)。 
23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 人民法院出

版社, 第 7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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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明细, 因此支持了另一方关于 Packing List 为包装清单的解释。24 此外, 若属于特殊领域的民事活

动, 则普通人是指在该特殊领域一般成员, 法庭或仲裁庭可依据该领域的专业术语、行业定义来解释

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含义。 

 

四. 整体解释的运用 

 

整体解释, 又称为体系解释, 是指将表达当事人意思的各项条款等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 根据各方

面的相互关联性、争议的条款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关系、在意思表示中所处的地位等各方面因

素, 来确定所争议的意思表示的含义。25 

 

合同条款是合同整体的一部分, 与其他条款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法官或仲裁员在解释合同条款时, 

不能孤立地对某合同条款的字面含义进行解释, 而是应当参照上下文, 结合所有合同条款, 探究当

事人意思表示的含义。例如, 在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合同条款是

合同整体的一部分, 条款的各自含义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共同塑造着合同的整体意义。因此, 合同解

释不能仅仅依赖词句含义, 还要与合同中相关条款联系起来分析判断, 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该条款

的真实意思。”26 

 

此外, 在合同条款之间存在矛盾或冲突时, 法官或仲裁员应当从合同整体框架入手, 从合同的结构、

条款之间的关系和有利于各个合同条款都具备一定意义的角度, 理解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例如, 在某

信用证开证纠纷案中, 合同某条款约定一方有权行使担保权利, 另一条款约定该方有权要求另一方

追加保证金或提供其认可的其他担保, 双方对于担保权利和其他担保的指向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

院认为, “就合同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 在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的解释时, 不应当采纳使部分合同条

款成为赘文的解释, 而应当采纳使各个合同条款都具备一定意义的解释”, 因此认定在“其他担保”指

向明确的情况下, “担保权利”应是指向“其他担保”之外的担保。27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规则是, 在适用整体解释时, 若两个条款相互矛盾或冲突, 手写条款的效力应当

高于非手写条款的效力; 特别条款的效力高于一般条款的效力; 非格式条款的效力高于格式条款的

效力。28例如, 在某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案中,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 在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

应当“同时适用特殊用语优于一般用语、种类限制解释、个别协商条款优于标准条款、手写体条款优

于印刷体条款等规则”。29 

 

                                                        
24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吴生进与深圳市康宁眼镜制造厂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2012]深中法商终字

第 1692 号)。 
25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 人民法院出

版社, 第 714 页。 
2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深圳乐新恩玛电子有限公司、日隆投资有限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

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 370 号)。 
2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与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惠来粤东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申请再审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 126 号)。 
28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 人民法院出

版社, 第 40 页。 
29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清远市华豪芝柏皮具服饰制品有限公司、上海保罗杰邦投资有限公司商标使用许可

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8]沪 73 民终 1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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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目的解释的运用 

 

所谓目的解释, 是指在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 应当根据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所追求的目的, 来对

有争议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30 

 

当事人签订合同都是为达到一定的目的, 意思表示不过是当事人实现合同目的的手段, 合同中的各

条款都是为达到合同目的而制定的, 因此, 法官或仲裁庭在解释存在争议的合同条款时, 除了采用

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外, 还应当采取适合于合同目的, 与合同目的协调一致的解释。例如, 在某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对条款的解释还应当从符合合同目的的角度进行

剖析, 当条款表达意见含混不清或相互矛盾时, 作出与合同目的协调一致的解释。”31 

 

此外, 法官或仲裁员在分析合同目的时, 可以通过合同整体体现的商业交易安排、合同序言(recital)、

双方在交易洽谈、往来文件、合同草案、履行中所体现的合同目的、日常生活经验等综合分析。例

如, 在某民间借贷案中, 双方在借据中约定, 贷款人将款项汇入借款人账户之日为该借据的正式失

效日。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若按字面含义认定为“失效日”, 则款项汇入指定账户案涉借据即失

去效力, 则借据将全无签订必要, 显然违背民间借贷的生活常识, 因此, “从目的解释角度出发, 认定

案涉借据中的失效日应为生效日, 更贴合本案民间借贷实际发生的真实情况, 符合情理。”32 

 

在目的解释的适用中, 如果法官或仲裁员认为争议条款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解释的, 在探明双方当

事人共同目的的基础上, 可以选择适用对当事人实现合同目的最有利的解释方法。33例如, 在某借款

纠纷案中,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如果一方提供的材料存在包括但不限于报表和各项材料等不真实的

情况下, 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双方对于一方未提供相关材料和报表是否属于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的情形产生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用目的解释的原理可以得知, 提供不真实的材料和报表固然会

影响出借方对借款人使用款项的监督, 而不提供相关材料和报表却会使得出借人无从了解案涉款项

的使用情况, 不利于其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 因此认定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情形。34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 当事人主张适用目的解释的方法对存在争议的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的举

证责任。实践中, 当事人必须向法庭或仲裁庭举证证明, 其主张的合同目的是合同双方共同的目的, 

而非其单方面期待的合同目的, 且必须符合理性第三人在相同情况下, 通常理解的合同项下双方的

共同目的, 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例如, 在某联营合同纠纷案中, 双方对于其中某一方是

否具有资金监管义务存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就目的解释而言, 并非只按一方当事人期待实

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 而应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当事人共同的合同目

                                                        
30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 人民法院出

版社, 第 715 页。 
3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深圳乐新恩玛电子有限公司、日隆投资有限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

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 370 号)。 
3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林何、陈小晔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 20 号)。 
33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 人民法院出

版社, 第 38 页。 
3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李占江、朱丽敏与贝洪峰、沈阳东昊地产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4]

民一终字第 38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 年第 9 期(总第 22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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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行解释, 且目的解释不应导致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或与法律法规相冲突”。因此认定在合同已

明确约定一方义务的情形下, 要求该方另行承担约定义务之外的其他义务不符合该方所认为的合同

目的, 也非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合同目的。35 

 

六. 习惯解释的运用 

 

习惯解释是根据当事人所知悉或实践的生活和交易习惯来对合同进行解释。36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

释中将“交易习惯”定义为“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

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 也可以是“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37因此, 就交易习惯而

言, 其可以是特定时间、地域、行业形成的行业惯例, 也可以是存在于特定当事人之间的习惯做法。 

 

在习惯解释的适用中, 由谁来承担交易习惯存在和交易习惯的内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谁

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 主张通过交易习惯来解释合同条款含义的当事人, 负有当然的举证责任, 

证明交易习惯的存在以及交易习惯的内容。这一点在此前的有关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也得到了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对于交易习惯, 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38 在实践中, 如果当

事人未对所主张的交易习惯进行举证证明, 则可能导致承担不利后果。例如, 在某房产合同纠纷中, 

当事人对合同中的付款条款产生争议, 一方主张该条款应当理解为“买方应于交定金之后一日内支付

除定金外首付款”, 并主张“这是二手房屋买卖的行规”, 但未对这一行业习惯进行举证。法院认为其并

未提交任何证据以对习惯予以证明, 因此不予采纳。39 

 

既然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 进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当事人应当如何证明一种交易习惯的存在? 就

某个特定行业的交易习惯, 当事人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的意见进行佐证。例如, 在某合同纠纷案中, 当

事人对案涉工程设备租金计算标准约定不明, 法院最后认可了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工程机械租赁

分会所出具的关于行业惯例中如何计算设备租金的意见, 并以此作为确定租金计算的依据。40  

 

就当事人之间形成的交易习惯, 当事人可以通过过往交易中双方的交易记录、往来的合同、履行行为

等对交易习惯的存在和内容进行举证。实践中, 法官和仲裁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去认定当事人之

间是否存在过往的交易习惯。值得注意的是, 若当事人提交的过往交易记录过少(例如仅提交了一次

过往交易记录), 那么法官可能会认为有限的交易记录对证明存在交易习惯并不充分, 因此并不认可

交易习惯的存在。例如, 在某物流合同纠纷中, 一方仅提交了当事人之间过往单笔货物运输情况的证

                                                        
3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枣庄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柴里煤矿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青岛保税区华东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再审案([2009]民提字第 13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 6 期(总第 164 期)。 
36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 人民法院出

版社, 第 716 页。 
3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7 条。 
3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7 条。 
39 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蓝丽洁、徐子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粤 20 民终 7327

号)。 
40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北京中建四方物资有限公司与北京东方联合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二审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 129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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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院认为“上述两组证据仅反映单笔货物运输情况, 亦不足以证明相应做法系当事人间经常使用

的习惯做法”, 因此否定了交易习惯的存在。41  

 

一方面, 一方当事人可以通过证明某种交易习惯的存在和内容, 进而主张案涉合同的内容应当按照

该等交易习惯进行理解。另一方面, 当事人也可以通过举证案涉合同的内容和过往交易习惯存在重

大差异, 因此不能按照交易习惯的方式理解, 而是要作出异于过往交易习惯的解释。例如某合同纠纷

案中, 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被告在案涉《协议书》上的签字应当被解释为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 还

是个人行为。42法官的认定方法之一就是根据交易习惯来解释。法官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案涉《协议书》

签署前所有的 12 份协议, 发现凡是属于公司与原告签署的, 均有公司印鉴, 因此认为“根据习惯解释

规则, 如果被告系职务行为, 应当加盖公司印鉴”, 而只有被告个人签字和手印的合同, 不能解释为

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 对于当事人并未举证证明的情况下, 法官或仲裁员是否可以主动通过某

种交易习惯来解释合同? 对于这一问题, 《民法典》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然而, 对于交易习惯的运用,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关于民法典理解与适用的出版物中认为“在当事人未

举证证明交易习惯的情况下, 法官或者仲裁员也可以根据自己对交易习惯的理解选择某种习惯来填

补意思表示的漏洞”。43若根据这一意见的精神, 鉴于交易习惯是填补意思表示漏洞的工具44, 也是解

释合同条款含义的工具, 法官或者仲裁员似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选择交易习惯进行合同解释, 

而并不需要当事人举证。从案例来看, 也确实存在一些法院在当事人未提出适用某种交易习惯来解

释或未对交易习惯进行举证证明的情况下, 自行通过对交易习惯的理解进行合同解释。例如在某借

贷纠纷再审案中, 法院自行引入关于借款借期的“通常的交易和行文习惯解释”, 对案涉借据的借期

进行了解释。45例如在某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中, 法院自行引入了“在特许经营行业和其他商业行业

(比如商场柜台租赁)中, 约定最低营业额、最低销售量、最低缴费人次的现象较为普遍”的商业惯例对

合同进行解释。46 

 

七. 诚信解释的运用 

 

所谓依据诚信原则进行解释,是指在意思表示发生争议以后,应当根据诚信原则对有争议的意思表示

进行解释, 填补有关意思表示的漏洞。47在方法上, 诚信解释要求法官和仲裁员综合地考虑案件各种

                                                        
41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天津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区华捷物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

决书([2018]津民终 200 号)。 
42 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赵文科、赵浚屹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辽 02 民终 10063 号)。 
43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 人民法院出

版社, 第 716 页。 
44 一般认为, 填补意思表示的漏洞也属于广义的合同解释。 
4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周照权、广州社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18]最高法民申 897 号)。 
46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北京凯瑞联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许凌君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2019]京民再 302 号)。 
47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 人民法院出

版社, 第 7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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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认定争议条款或者发生歧义的词句的含义, 从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 平衡当事人之

间的利益冲突。48具体而言, 根据诚信解释的原则, 一方面要从有利于当事人互相协力合作的角度解

释合同, 另一方面要避免合同解释得出违背当事人承诺、严重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利益失衡结

果。同时, 依据诚信解释的方法解释合同时, 法官或者仲裁员需要将商业道德和公共道德运用到意思

表示的解释之中, 并对意思表示施加必要的限制。49 

 

从笔者的观察来看,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诚信解释一般不会单独适用, 而是作为一种辅助的解释方

法, 去加强和印证通过其他解释方法所得的结果。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解释方法的顺序上一般以文义

方法为首位, 体系、目的解释次之, 再辅以习惯和诚信解释, 诚信解释居于解释方法顺位的末端。50

另一方面, 由于诚实信用的概念本身的内涵较为宏观, 边界较为模糊, 法官或仲裁员在适用时也可

能较为谨慎。学者谓之“由于诚实信用原则可以成为法官自由裁量的基础, 这对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

测性便构成一种危险”。51以下笔者将从一则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例中, 一窥法官对诚信解释的具

体适用方法。 

 

在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中52, 争议焦点是如何解释《重组框架协议》中的转让费支付条款, 

该条款约定合资公司向外方股东支付技术转让费 1150 万美元, 每年偿还总金额不超过合资公司盈利

总额的 40%。双方的争议在于合资公司向外方股东支付 1150 万美元转让费是否以合资公司盈利为条

件。该案的另一背景是, 在合资企业的经营过程中, 中方股东主要提供资金和平台, 外方主要提供外

方客户、销售渠道以及有关设备技术等资源。在以外方股东为代表的外方管理团队经营下, 合资公司

出现了巨额亏损, 间接造成中方股东的严重损失。最高人民法院综合案涉合资公司设立的背景, 认为

中外两方股东是基于良好的合作背景和盈利预期, 设立合资公司。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商业合作的本

质是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因此从诚信解释出发,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在合资公司遭受巨额损失且

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外方股东管理不善时, 如果合资公司还要向外方股东支付 1150 万美元的巨额

转让费, 对合资公司和中方股东明显不公, 该结果造成各方利益失衡, 有违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 

 

从上述案例不难发现, 在运用诚信解释方法时, 首先要考察案件背景, 进而引入在该具体背景下符

合诚信、公平价值的商业道德或公共道德原则, 选择平衡各方利益的解释角度。鉴于该案背景是一个

合资经营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先引入了“共担风险、共负盈亏”这一在合资经营中被普遍接受的商业

道德原则, 争议条款应当按照该等原则进行解读。同时, 诚信解释要求法官或仲裁员, 从利益平衡的

角度, 避免出现导致各方利益严重失衡的合同解释结果。在该案中, 若将争议条款解释为转让费的支

付不以合资公司盈利为前提, 则会导致尽管外方股东经营不善, 却依然坐享转让费, 没有什么损失。

                                                        
48 钱小红、周恒宇: 《合同解释方法的适用标准与裁判规则》, 载《人民司法》2019 第 5 期, (05):65-69。 
49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 人民法院出

版社, 第 716 页。 
50 从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的对于解释方法适用顺序的理解来看, 法官或仲裁员应当按照文义解释、整体(体系)解释、目

的(性质)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的顺序进行合同解释, 当顺位在前的解释方法已经能够清楚解释合同, 那么就不

需要往下进行, 以此类推。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

解与适用(下)》, 人民法院出版社, 第 718 页。 
51 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第 55 页。 
5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深圳乐新恩玛电子有限公司、日隆投资有限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

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 3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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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合资公司和中方股东, 却会由于外方股东的不当经营行为遭受巨额损失。因此, 该等解释结果将

导致各方利益严重失衡, 是诚信解释需要避免的结果。 

 

八. 其他解释方法 

 

在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五大常规解释方法之外, 裁判者有时还会适用一些其他的解释方法。本节笔

者将从实务出发归纳和总结在过往判决中裁判者使用的一些其他解释方法, 并结合一些域外做法对

其进行评述。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对于这些解释方法实践中未形成统一的司法意见, 但在个案中有法

官适用这些方法加强或者弥补常规解释规则的不足。在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类案检索制度的大背景下, 

一些高层级法院作出的案例及其蕴含的其他合同解释方法值得实务界参考。 

 

(一) 以先合同行为和后合同行为作为解释合同的参考 

 

当事人在合同形成过程中的先合同行为和合同成立后的行为是否可以作为合同解释的参考依据, 

是一个在值得关注的问题。境外一些司法管辖区对此持保守意见, 英国即为一个代表。在英格

兰法下, 传统理论和目前的主流意见认为在达成合同前的谈判行为(例如磋商、往来信函、意向

函等)一般不能作为解释合同的参考53, 但该规则也存在一定例外54; 同时, 当事人的合同后行为

也不能作为解释合同的参考55。相反, 我国台湾地区则是一个持较为开放态度的代表。从我国台

湾地区的判决来看, 法院会“斟酌缔约时之背景事实及资料, 如磋商过程、往来文件及合同草案

等, ”并将该方法称为历史解释。56 

 

以先合同行为作为解释合同的参考 

 

我国《民法典》的法条本身并没有明确对这一类解释方法表示赞成或反对。但在现有的合同解

释规则体系下, 裁判者可以将合同签订前形成的材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引入合同解释的过程, 

例如在目的解释过程中证明当事人的合同目的, 或在习惯解释过程中为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某

种习惯, 都可以参考合同签订前形成的材料。可见中国法下的合同解释体系对于先合同行为并

不排斥。从我国的学术讨论和司法实践看, 有学者和裁判者对在一般情况下参考先合同行为解

                                                        
53 英格兰和威尔士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 Lewison 法官认为: “Evidence of pre-contractual negotiations is not 

generally admissible to interpret the concluded written agreement. But evidence of pre-contractual negotiations is 

admissible to establish that a fact was known to both parties.”参见 Sir Kim Lewis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7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20, p.117.英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Burrows 大法官认为: “In interpreting a 

term of a contract the pre-contractual negotiations of the parties must 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except where one 

party seeks to establish that a fact relevant to the background was known to the parties”, 参见 Andrew Burrows, 

A Restatement of the English Law of Contract,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87. 
54 例如, 谈判行为可以用来被当事人证明某项与合同背景有关的事实在缔约过程中为各方当事人所知晓。例外还包

括出现共识性禁反言(estoppel by convention)规则可以适用的情况和合同需要修正(rectification)的情况。参见
Andrew Burrows, A Restatement of the English Law of Contract,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86-
88. 
55 英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Burrows 大法官认为: “In interpreting a term of a contract, the subsequent 

conduct of the parties must 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参见 Andrew Burrows, A Restatement of the English Law 

of Contract,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87 
56 王泽鉴: 《债法原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1 版, 第 167 页。也可参见王文宇: 《合同解释三部曲——比

较法观点》, 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 年第 1 期, 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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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合同持认可的态度, 即支持参考正式合同文本之前的材料(例如备忘录、意向书等), 来解释正

式合同文本中的合同条款。例如, 崔健远教授认为不能掐头去尾去解释合同, 而应用历史解释的

方法, 去斟酌签订合同时的事实和资料, 例如磋商过程、来往通信、合同草案以及备忘录、意向

书、初步协议等缔约过程中存留的文件等, 都可以作为解释合同的参考。57 

 

从案例来看, 在某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中58,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判断涉案合同中约定的“开业

配置金”的性质时, 首先运用了合同解释的常规解释规则, 同时指出应斟酌合同签订时的情形及

资料, 如协商过程、往来文件和合同草案等。其次, 针对一方当事人印制和发放的、吸引他人加

盟特许经营项目的宣传材料, 法院认为其虽然仅是要约邀请, 且其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不具有

约束力, 但鉴于当事人均认可相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 法院认可该宣传材料亦可作为解释涉案

《合同》含义及探求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佐证, 也即在此参考了先合同行为以进行合同

解释。 

 

以后合同行为作为解释合同的参考 

 

若可以参考先合同行为, 那么裁判者是否可以参考合同签订后双方的行为辅助合同解释? 笔者

注意到有实务案例显示裁判者会通过结合当事人合同订立后的行为解释合同, 例如考察合同签

订后双方签署的其他相关合同、双方对于案涉合同的会议纪要或当事人是否就特定履行行为提

出请求或异议。例如, 在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中59, 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涉《公交车销售合同》是否

已经就新能源公交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争议。原告主张双方形成了买卖关系; 被告则主张

原告本欲 100%收购被告股权, 原告现行交付新能源公交车给被告无偿使用是整个收购的一部

分, 若收购交易失败, 则原告仍然保留案涉新能源公交车的所有权, 双方签署《公交车销售合同》

只是一个形式化的步骤。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由于双方对于《公交车销售合同》的意思表示

含义理解不一致, 应按照《合同法》第 125 条之规定, 进行合同解释, 探求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含

义。该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首先考察了在签订《公交车销售合同》之前订立的《试用协议》, 该

协议中双方约定鉴于双方签订了投资意向书, 原告承诺向被告无偿提供新能源公交车。而后, 最

高人民法院分析了双方在《公交车销售合同》签署后的两个行为: (1)双方订立了其他相关协议, 

其中约定若收购失败, 已交付车辆使用双方另行协商和(2)原告自己出具的多份会议纪要(其中

未主张双方形成了汽车销售买卖合同关系, 而陈述原告相继在被告投资了 177 辆新能源公交车)。

有鉴于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虽然签订了销售合同, 但并无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 不能认

为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 原告依据《公交车销售合同》请求被告购车款的主张不能成立。该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既考察了当事人的先合同行为, 又考察了后合同行为, 最后形成了对当事人意思

表示的理解。 

 

                                                        
57 崔建远: 《论合同解释的历史方法》, 载《甘肃社会科学》2019 年第 2 期。 
58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北京爱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于丹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京 73

民终 740 号)。 
5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上海北斗新能源有限公司、丽江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终 9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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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利于债务人和有利于债权人的合同解释方法 

 

在实践中, 还有法官在不同类型的个案中适用有利于债务人的合同解释方法或有利于债权人的

合同解释方法。从这两个冲突的规则来看, 这两个规则必然无法成为如五大常规解释规则那样

的一般性的解释规则, 而只能适用于特殊类型或背景的案件。当然, 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这些方法可以作为裁判者在现行法框架下说理的补充, 裁判者应当穷尽常规解释方法

后, 才考虑使用这些方法。以下笔者将分述这两种方法:  

 

有利于债务人的合同解释方法 

 

所谓有利于债务人的合同解释方法, 是要求裁判者对合同条款争议作出令债务人负担较轻的、

当事人利益变动较少的解释。有学者认为, 这一规则是基于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公平原则, 以获

得合同当事人之间利益状态的平衡。60 

 

实践中不乏采用有利于债务人解释的案例。例如, 在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中61, 被告需赔偿原告的

利息损失, 以被告名义出具的欠条中约定利息为 2 分, 但并未明确约定是按月息 2 分, 还是年息

2 分等, 双方遂对该问题出现争议, 而本地交易习惯中既有月息 2 分, 又有年息 2 分, 而该内容

实际为原告方书写, 被告仅在欠款人处签名, 法院认为因债权人的原因未能写明利息约定, 应

作出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 故应按年息 2 分, 即年利率 20%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更为合理。当然

该案中, 法院还考虑了合同条款争议的产生存在可归责性问题, 因此法院可能也并非纯粹从有

利于债务人解释的角度做了判决, 可见在作出有利于债务人解释的认定时法官也可能综合考虑

多方面因素。 

 

就比较法的视角来看, 2016 年新修订的法国民法典第 1190 条即规定: “在协议有疑问的情况下, 

对双方自由协商订立合同的作出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的解释; 对格式合同, 则应作出不

利于提供合同一方的解释。”62针对这一条文, 不难剖析出利于债务人规则的适用条件, 即(1)合

同条款存在争议; (2)涉及债务负担争议; (3)应当穷尽其它解释规则; (4)排除适用于格式条款的提

供者。63 

 

综合来看, 由于目前在中国法下有利于债务人规则并非法定的合同解释方法, 笔者认为若裁判

者要适用该方法, 应当首先穷尽其它解释规则。从司法实践来看, 有利于债务人规则的适用, 通

常是对其它解释规则所确定的可能的债务负担轻重和范围的二次认定, 由此将其置于其他解释

方法之后也较为合理。例如, “适用习惯解释发现两种交易习惯, 但基于两种交易习惯所得出的

                                                        
60 刘少阳、戴宇鑫: 《论合同解释的利于债务人规则》, 载《人民司法(应用)》2018 年第 31 期。 
61 参见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张圣传、陶文利等与赵德祥、江苏恒旭置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

决书([2016]苏 1324 民初 4362 号)。 
62 参见法国民法典(2020 年 9 月 1 日合并版本)第 1190 条, 原文为: “Dans le doute, le contrat de gré à gré 

s'interprète contre le créancier et en faveur du débiteur, et le contrat d'adhésion contre celui qui l'a”, 原文请见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codes/section_lc/LEGITEXT000006070721/LEGISCTA000006136342/2020-09-

03/#LEGIARTI000032041260 , 访问日期: 2020 年 9 月 3 日。 
63 参见刘少阳、戴宇鑫: 《论合同解释的利于债务人规则》, 载《人民司法(应用)》2018 年第 31 期, 第 81 页。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codes/section_lc/LEGITEXT000006070721/LEGISCTA000006136342/2020-09-03/#LEGIARTI000032041260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codes/section_lc/LEGITEXT000006070721/LEGISCTA000006136342/2020-09-03/#LEGIARTI00003204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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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负担轻重不一, 则适用利于债务人规则选择其中较轻者。”64其次, 该方法的适用应限于针

对债务人向债权人所为给付的具体范围进行解释, 而不涉及针对合同债务是否存在这一事实进

行解释。即仅是针对债务负担的轻重有争议, 此时可以综合各方面因素作出从轻认定债务负担

的解释。 

 

有利于债权人的合同解释方法 

 

有利于债权人的合同解释方法在实践中并不常见。目前笔者所见的有利于债权人的合同解释方

法主要集于认定债务加入的案件中。在这类案件中, 一个常见的争议焦点是债权人接受原债务

人之外的第三人承诺承担债务, 那这样的行为应当被解释为原债务人将债务转让给第三人(即债

务转移, 又称免责的债务承担)、第三人加入债务(即债务加入, 又称并存的债务承担)还是构成第

三人对债务的保证? 在债务转移的情况, 原债务人不再承担债务, 而是由第三人承担债务; 债

务加入是由第三人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 保证具有从属性, 第三人作为保证人具有诸多保

证人的抗辩权利。在这三者中, 债务加入增加了偿债主体, 也不存在保证的从属性问题, 因此将

这类承诺解释为债务加入对债权人最为有利。 

 

由于担保的成立需要较为明确的担保的意思表示, 而债务转移又需要债权人同意65, 因此实践

中, 当缺乏明确的保证的意思表示, 债务人也没有明确同意债务转移的情况下, 法院将第三人

承担债务的承诺解释为债务加入的案例并不鲜见, 这可以被视为有利于债权人解释方法的一个

比较直观的适用。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某公报案例中认为, 合同外的第三人向合同中的债权人承诺承担债务人义

务的, 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给该第三人或者债务人退出合同关系, 不

宜轻易认定构成债务转移, 一般应认定为债务加入。66 

 

(三) 尽量以有效的方式解释合同 

 

尽量从有效的角度解释合同条款是普通法下一个传统的解释方法, 该方法是指若合同中使用的

词句具有两种含义, 其中一种将使该合同或条款有效、有意义, 而另一种则使其无效或毫无意义, 

则应采用前一种含义。67丹宁勋爵曾在判例中指出, 裁判者应当尽量避免使合同条款变得毫无意

义的解释, 其认为与其毫无意义, 不如通过修改标点符号或提供单词等来努力找出当事人真正

的目的。68这一解释方法背后的法理基础在于假设理性的当事人不会约定无效或无意义的事项, 

同时尽量保护交易, 避免裁判者通过解释合同导致合同无效或条款无意义的结果。 

 

                                                        
64 参见刘少阳、戴宇鑫: 《论合同解释的利于债务人规则》, 载《人民司法(应用)》2018 年第 31 期, 第 83 页。 
65《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 “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 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6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广东达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中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中岱电讯产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珊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作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10]民提字第 153 号)。 
67 H. Beale., Chitty on Contracts, 32nd Ed. :Sweet & Maxwell, 2015, 13-084. 
68 参见 The “Tropwind”, [1982] 1 Lloyd’s Rep 232, 原文为“We have on a few occasions rejected a sentence 
as meaningless, as in Nicolene v Simmonds. But this is only when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sense of it. Rather 
than find it meaningless, we should strive to find out what was really intended by amending the punctuation, 
or by supplying words and so 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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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从有效的角度解释仲裁条款是这一解释方法的典型适用场景。例如, 《仲裁

法》第十六条要求仲裁协议应当包括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但在实践中, 由于当事人可能对法律

和仲裁机构认识不足, 导致仲裁条款对仲裁机构名称表述不准确。常见的瑕疵约定如“上海仲裁

中心”、“上海市仲裁委员会”等, 但上海并不存在以该等名称命名的仲裁机构, 名称相近的有上

海国际仲裁中心和上海仲裁委员会。若仅从形式上来解释, 该类瑕疵约定确实存在仲裁机构约

定不明的情况。若尽量以有效的方式解释合同, 则裁判者不能简单地以仲裁机构约定不明而否

定仲裁协议的效力, 而要从当事人本意出发善意解释仲裁条款。69 

 

就这类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民立他字第 55 号复函中70, 指出“仲裁协议约定由“××市仲裁

委员会”仲裁的, 如“××市”只有一家仲裁委员会, 应当认定约定的仲裁机构系指“××仲裁委员会”; 

如“××市”有多家仲裁委员会, 应当认为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在后来的司法解释中, 最高人

民法院进一步要求裁判者从在一定程度上朝有利于仲裁条款有效的方向解释: 仲裁协议约定的

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 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 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71 

 

回到“上海市仲裁委员会”的例子, 由于上海存在多家仲裁机构, 若按照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复函

的规定, 在当事人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可能会被认定约定不明而无效。实践中, 就有法院按

此思路裁判, 例如在某合同纠纷中, 法院认为“上海有两个仲裁委员会, 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和上海仲裁委员会, 案涉当事人约定的是哪个仲裁委员会不明确, 故该仲裁

条款属无效约定。”72而在一个类似的案例中, 另一家法院采用尽量以有效的方式解释仲裁条款, 

认为位于上海市的仲裁委员会有多家, 但其中上海仲裁委员会与案涉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上海

市仲裁委员会”仅一字之差, 能够确定当事人最初的仲裁合意系选择上海仲裁委员会为仲裁机

构。73 

 

以上两个案例的裁判皆为 2020 年作出, 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认为, 仲裁条款是当事

人通过意思自治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的直接表现, 若因为仲裁条款中从在用语上的瑕疵

而直接认定仲裁条款无效, 使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本意成为具文, 则有干预当事人意思

自治之嫌。因此, 笔者认为若当事人选定的仲裁机构名称在文字与某一仲裁机构较为接近或者

在逻辑上能够确定仲裁机构, 那么裁判者应当尽量以有效的方式解释仲裁条款。笔者更为赞同

后案中法院的裁判思路。在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类案检索制度的大背景下, 笔者认为也有必要通

过这一制度, 使尽量以有效的方式解释合同的规则在判断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中得以运用, 保

证裁判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 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 

 

 

                                                        
69 宋建立: 《瑕疵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 载《人民司法(应用)》2018 第 19 期(19), 第 8 页。 
7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仲裁机构名称约定不明确的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请示的复函 
([2005]民立他字第 55 号)。 
7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8 修订)》第 3 条。 
72 参见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孙卓、曹春敏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2020]皖 02 民辖终 108 号)。 
73 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杭州海通管桩构件有限公司、北京热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特别程序民事裁定书([2020]浙 01 民特 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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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总结 

 

合同解释在处理合同争议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裁判者应当客观地探究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含义 , 

按照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的顺序适用法定的常规解释方法。在合同

解释的路径上, 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的转向将对商事裁判具有重要意义, 使裁判者站在客观理性第

三人的立场上解释合同, 同时将促使当事人用更清晰而不引起歧义的表达方式。裁判者也应当掌握

各个解释方法内部具体的、细分的方法和技巧, 使解释结果更具有预期性。此外, 裁判者也可以根据

案件类型采用类案中经常使用的其他解释方法, 作为常规解释规则的补充, 在个案中平衡当事人权

利, 取得更为公平合理的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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